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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2021年赣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属、驻市有关

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2021年赣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1 年 6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1年赣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方案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乡村建设行动启动

之年，为做好今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动乡村环

境从基础整治向品质提升迈进，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以绿色发展理念为统领，切实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以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往村组覆盖往户延伸为重

点，持续整治提升村容村貌，统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农村垃圾治理、农村污水治理。通过一年努力，全市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实现较大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布局逐步优化，

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长效

管护机制全面建立，农民环境保护与卫生健康意识明显增

强。

二、重点任务

（一）整治提升村容村貌

1.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结合实际不断拓展深化“六

清二改一管护”村庄清洁行动内容，广泛组织发动农民群众，

全面清理村庄生活垃圾，突出清理村庄乱堆乱放、乱搭乱建、

残垣断壁现象，重点抓好村庄“三线”（电力线、通讯线、广

播电视线）管控。解决柴草杂物、农机具、建筑材料等乱堆乱

放的问题，做好村容村貌的整体巩固提升。〔责任单位：市农

业农村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网赣州供电公司、省广电



网络公司赣州分公司、中国电信赣州分公司、中国移动赣州分

公司、中国联通赣州分公司〕

2.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统筹考虑项目资金安排，力

促非贫困村与贫困村均衡发展。抓好 1323个省级村点和

1396个县级自建村点整治建设，重点做好村庄“四建三治

一管护”。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完善村庄道路、公

共照明等基础设施。实施农村路灯安装工程，持续提高农村

公共照明覆盖面。抓好“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年完成 970

公里改造任务。落实农村供水项目资金 1.5亿元，推进城乡

供水一体化。〔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水利局〕

3.深化美丽宜居示范创建。持续推进乡村绿化美化，建

设一批省级森林乡村和市级森林乡村示范点。加快推进 42个

赣南乡村建筑风貌特色保护与传承试点建设。以点带面，全

面落实“四精”理念，引导农户持续做好庭院“五净一规

范”和“门前三包”，广泛开展美丽宜居庭院创评活动，

力争全年打造 31个全域美丽乡镇、361个美丽村庄和 5.6万

个美丽庭院。〔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自然

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开展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

1.全面开展问题摸排。对 2013年以来改造的农村户用厕

所进行逐户逐厕摸排，重点摸排“问题厕所和工作推进中



存在的问题”两类问题，实行“谁摸排、谁签字、谁负责”

摸排整改责任制，建立问题厕所台账，7月底前全面完成问

题摸排工作。〔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

振兴局〕

2.分类推进问题整改。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方

案，提出整改措施，明确整改重点、技术路线、力量组织、经

费保障、时限要求等，并分级建立整改台账，8月底前完成

审核备案。对问题厕所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整改，实行销

号管理，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农村户厕问题整改工作。〔责任

单位：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

3.加强检查评估验收。进一步加强问题厕所摸排整改调

度指导，实行“每半月一调度”机制，并对摸排整改情况

进行检查指导，确保有力有序有效推进，9月底前全面完成

评估验收。〔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

兴局〕

（三）深入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1.推进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项目建设，推动垃圾处理设施、技术、服务向农村覆盖，

力争 2021年底建成兴国县、宁都县、于都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南康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工建设。〔责任单位：市

城管局〕



2.完善城乡“环卫一体化”第三方治理体系。全面推进

县级环卫监管职能向镇村延伸覆盖，进一步完善“户分类、

村收集、乡转运、区域处理”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把推进

“环卫一体化”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推动实现城乡“环卫

一体化”第三方治理全覆盖,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3.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继续推广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采取“二次四分法”，重点推进

减量效果最明显的可腐烂垃圾就地沤肥处理、经济价值较充

分的可回收垃圾入可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结合实际调整试点

范围,继续鼓励条件成熟的地方纳入试点，统筹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试点工作。推进废旧农膜回收

利用，力争 2021年回收利用率达 90%以上，农田“白色污

染”得到有效控制。〔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市供销联社、市

农业农村局〕

（四）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继续推进上犹县和瑞金市农

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工作，总结试点经验，充分发挥示范

作用，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实行常态化管理，力争到

2021年底全市列入国家监管的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率达 10%。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2.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综合治理项目工程建设进度，推动城镇污水管网向周

边村庄延伸覆盖，2021年完成 51个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或纳管建设。〔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3.探索推广适合当地实际的污水处理技术。指导各地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

高效率的污水处理工艺技术。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

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人

口规模较小或较偏远的村庄，以卫生厕所改造为重点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杜绝化粪池出水直排基础上，就地

就近实现农田利用。〔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卫健委、

市农业农村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职能单位要加强协作配合，

共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实市委“各县（市、

区）由专职副书记和一位副县（市、区）长牵头负责，加强

对环境整治工作的领导”工作要求，加强统筹协调，落实

属地主体责任。督促各县（市、区）党政分管领导抓好方案

制定、资金筹措、推进措施、检查验收等具体工作。

（二）强化资金保障。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财

政部门要按规定抓好资金配套，统筹安排新农村建设、村庄

环境长效管护专项资金，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补助资金。同时，



鼓励各地凝聚乡贤力量，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组织村民筹资投劳，多渠道筹集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长效机制建设资金，形成多元投入模式。

（三）引导群众参与。加强健康教育工作，提高村民卫

生健康意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积极引导农

民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凝聚农民群众监督合力。紧

扣“五定包干”要求，健全村庄环境管护动态监督机制。积

极建设推广“万村码上通”5G+长效管护平台，管好用好已

建成的市级村庄环境长效管护信息系统。

（四）强化示范引领。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实际的生态治

理和生态产业发展模式，以乡镇为单位选取示范点，复制

经验，推广做法。引导各地发挥山水生态、田园风光、产业特

色等资源优势，高质量推进示范带建设。巩固提升美丽宜居

示范创建成果，引领新时代“五美”乡村建设。

（五）严格督查考核。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市

县两级主攻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行定期督查调度。科学

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验收标准和办法，各县（市、

区）要以考核结果为导向差异化拨付奖补资金，并对年度

考核排名靠前的给予通报表扬。


